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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给排水系统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分级、防回流污染技术措施与装置类型、防回流装置性能要求、试验方法、各系统防回流设计、装置选用、施工安装、调试检验、验收及运行维护管理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城镇市政给水工程、民用与工业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二次供水工程、消防给水系统、园林绿化给水系统及厂区工业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施工、验收与运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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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113282592]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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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 50242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78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及水处理材料卫生安全评价
GB/T 25178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GB/T 37821  城镇供水管网末端水质保障与二次污染控制技术指南
GB/T 44574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防污染用塑料止回阀
CJ/T 324  真空破坏器
JB/T 11151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CJJ 14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213082480][bookmark: _Toc227240781][bookmark: _Toc22724083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背压回流 back-pressure backflow
由于供水系统下游压力高于上游供水压力而引起的回流现象。

虹吸回流 siphon backflow
由于供水系统上游侧出现负压而引起的回流现象。

回流污染 backflow pollution
由水流回流引发污染物、有毒有害介质、微生物、废水等进入生活饮用水系统，造成供水水质恶化、卫生指标超标，危害人体健康或损坏供水设备、管网的污染现象。

空气间隙 air gap
[bookmark: _Toc30049][bookmark: _Toc18256][bookmark: _Toc13894]给水管道出水口与用水设备、储水设施溢流边缘之间保持的垂直无障碍空间，通过大气隔断实现物理隔离，彻底阻断回流通道的防回流构造。

倒流防止器 backflow preventer
安装在给水管道上，依靠止回结构、减压泄压、空气隔断等原理，自动阻止水流反向流动，有效阻断回流污染的专用安全装置。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reduced pressure zone backflow preventer
由两级独立止回组件与中间减压腔、自动泄水阀组成，通过维持中间腔压力低于进口压力实现防回流，适用于高危害场景的专用装置。
[bookmark: _Toc227240782]
真空破坏器 vacuum breaker
安装在给水管道或用水设备接口处，当管道内部形成负压时自动开启引入大气，破坏真空环境，防止虹吸回流发生的安全附件。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double check valve backflow preventer
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止回阀串联构成，依靠双重密封结构提升防回流可靠性，适用于中危害等级系统的装置。

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 intermediate chamber air gap backflow preventer
在两级止回结构之间设置大气连通的空气隔断腔，兼具机械止回与空气隔断双重防护功能的复合型倒流防止器。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 pressure type vacuum breaker
可在系统带压状态下保持密封，仅在负压出现时开启进气，适用于连续压力供水系统的真空破坏装置。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 atmospheric type vacuum breaker
仅在无压或低压状态下工作，负压出现时快速进气，结构简单、适用于低压支管的真空破坏装置。

组合型真空破坏器 combination vacuum breaker
兼具止回阀功能与真空破坏功能的组合式装置。

始动泄水压差 starting discharge pressure difference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泄水阀开始动作时，进口压力与中间腔压力的差值。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low-resistance backflow preventer
具有较低水力阻力的倒流防止器，适用于对供水压力损失有严格要求的场所。

塑料止回阀 plastic check valve
用于建筑排水管道系统防污染的塑料材质止回阀。
[bookmark: _Toc227240783][bookmark: _Toc227240834]基本规定
给排水系统设计应遵循 “源头防控、分级防护、安全可靠、便于维护” 的原则，根据用水性质、水质标准、回流风险等级采取对应防回流污染措施，严禁生活饮用水管道与非饮用水管道直接无防护连通。
防回流装置与构造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要求，所用材料、密封件、涂料等不得对水质产生二次污染，应具备相应卫生许可与产品合格证明。
生活饮用水系统与消防给水、空调冷却水、锅炉补水、工业生产用水、园林绿化用水、洗涤用水等非饮用水系统连接时，必须设置有效、可靠的防回流污染装置。
二次供水设施、城镇管网加压泵站、管网调蓄设施、建筑引入管等关键供水节点，应按照回流污染危害等级设置对应防护级别的防回流措施。
防回流装置应安装在易于操作、检修、排污的位置，不宜采用隐蔽式密闭安装，应预留足够检修空间，满足定期检测、维护与更换需求。
[bookmark: _Toc227240784][bookmark: _Toc227240835]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分级
[bookmark: _Toc227240785][bookmark: _Toc227240836]危害程度分级原则
回流污染危害程度应根据回流污染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划分为高危害等级、中危害等级和低危害等级三个级别。
危害程度分级应符合GB 50015附录A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786][bookmark: _Toc227240837]高危害等级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给水系统与连接节点，应划分为高危害等级：
生活饮用水管道直接连接医疗废水、病理化验用水、化工药剂、放射性介质、屠宰废水、污水等有毒有害介质系统；
供水服务对象为医院手术室、传染病房、重症监护室、制药车间、食品加工洁净生产区、饮用水直供系统；
回流介质具有剧毒、致癌、致突变、高传染性或可引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
城镇水厂出厂主干管、区域加压泵站、跨区域输水管线、二次供水总引入管等重要公共供水节点；
地下管网复杂、易发生污水倒灌的高密度人口集中区域供水系统。
[bookmark: _Toc227240787][bookmark: _Toc227240838]中危害等级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给水系统与连接节点，应划分为中危害等级：
1. 生活饮用水系统与消防给水、空调冷却水、锅炉补水、商业洗涤用水、采暖循环水等非饮用水系统连接；
1. 建筑集中二次供水水箱、储水池进水管未设置空气间隙，或小区环状管网分支节点；
1. 学校、商场、办公楼、酒店等大型公共建筑生活给水引入管；
1. 工业厂区内生活饮用水与一般生产用水共用管网区域；
1. 压力波动频繁、易产生负压的高层建筑给水立管系统。
[bookmark: _Toc227240788][bookmark: _Toc227240839]低危害等级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给水系统与连接节点，应划分为低危害等级：
1. 室外园林绿化洒水、道路冲洗、景观水体补水等独立供水系统；
1. 小型民用建筑分户给水支管、单个用水点末端支管；
1. 回流介质仅含泥沙、悬浮物等物理杂质，无化学污染与生物污染风险；
1. 压力稳定、不易形成负压、无交叉连接风险的室外低压给水支管。
[bookmark: _Toc227240789][bookmark: _Toc227240840]回流污染等级及防护要求
为便于工程应用中统一判定危害等级并采取相应防护措施，回流污染危害等级划分及防护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回流污染危害等级划分及防护要求表
	危害等级
	核心判断依据
	典型应用场景
	最低防护措施要求

	高危害
	剧毒 / 传染性介质、重要公共供水节点、医疗制药洁净区
	医院手术室、化工车间、水厂出水管、二次供水总管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和空气间隙双重防护

	中危害
	非饮用水系统连通、公共建筑引入管、二次供水设施
	消防系统、空调水、小区管网、高层建筑立管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或压力型真空破坏器

	低危害
	景观绿化、末端支管、仅物理杂质风险
	绿化洒水栓、分户支管、道路冲洗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或合格止回阀


[bookmark: _Toc227240790][bookmark: _Toc227240841]防回流污染技术措施与装置
一般要求
防回流污染技术措施应包括空气间隙、倒流防止器和真空破坏器等装置。
防回流装置的选用应根据回流污染危害程度等级、回流性质、系统运行条件及安装位置等因素综合确定。
防回流装置应有清晰、耐久的产品标识，标明产品名称、型号、公称尺寸、公称压力、介质流向及制造厂家等信息。
[bookmark: _Toc227240791][bookmark: _Toc227240842]空气间隙
空气间隙是最简单、最可靠的防回流措施，适用于所有回流污染危害等级，优先用于高危害等级场所。
空气间隙的垂直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饮用水出水口至溢流水位之间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出水口直径2.5倍，且不应小于25 mm，可不大于150 mm；
1. 生活饮用水出水口至非生活饮用水或受污染水体水面之间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出水口直径的5倍；
1. 从生活饮用水管网向消防、中水和雨水回用水等其他用水的贮水池（箱）补水时，其进水管口最低点高出溢流边缘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150 mm；
1. 特殊场所的空气间隙应按照相关标准的规定确定。
空气间隙的设置应确保在任何工况下均不因水位变化或溅水而降低防回流效果。
空气间隙不得设置旁通管或跨越管。
[bookmark: _Toc227240792][bookmark: _Toc227240843]倒流防止器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由进口止回阀、出口止回阀、中间腔及泄水阀等部件组成，适用于高危害等级场所的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防护。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能在下游出现背压回流或虹吸回流时自动关闭两级止回阀，并自动开启泄水阀将中间腔水体排出，形成空气隔断。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公称压力不大于PN16，公称尺寸范围为DN15～DN400，介质温度不高于65 ℃。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设置在线检修功能，在不停水条件下可对内部组件进行检修或更换。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必须设置2个独立动作的止回阀和4个等径检测球阀。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结构设计应符合GB/T 25178的规定。
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由两级止回阀组成，适用于中危害等级场所的背压回流防护。
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能在下游出现背压回流时自动关闭两级止回阀，防止回流污染。
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不适用于虹吸回流防护及高危害等级场所。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由两个独立作用的止回阀串联组成，适用于中危害等级场所的背压回流防护。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结构简单、流阻较小，但防回流可靠性低于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不适用于高危害等级场所。
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
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在中间腔设置空气隔断结构，通过物理隔断实现防回流功能。
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适用于高危害等级和中危害等级场所。
中间腔空气隔断型倒流防止器应设置可靠的排水系统，确保中间腔水体能及时排出。
[bookmark: _Toc227240793][bookmark: _Toc227240844]真空破坏器
真空破坏器应符CJ/T 32的规定。真空破坏器适用于安装在生活饮用水管道公称尺寸不大于50 mm、工作压力不大于1.0 MPa、工作温度不高于65 ℃的防止回流的场所。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安装于管道末端，利用大气压力与管道内压力差实现空气引入，适用于低危害等级场所的虹吸回流防护。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应安装在出水口的最高点，其进气口不得被淹没或堵塞。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下游不得设置任何控制阀门。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安装于压力管道上，在管道压力降低至设定值时自动开启引入空气，适用于连续压力供水的低危害等级和中危害等级场所。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应能承受管道工作压力，其开启压力应能根据系统要求进行调节。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下游不得安装可能产生背压的装置。
组合型真空破坏器
组合型真空破坏器兼具止回阀功能与真空破坏功能，适用于低危害等级和中危害等级场所。
组合型真空破坏器应能同时防止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
组合型真空破坏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7240794][bookmark: _Toc227240845]其他防回流措施
塑料止回阀可用于建筑排水管道系统的防污染，其材料、设计及性能应符合GB/T 44574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2]低阻力倒流防止器适用于对供水压力损失有严格要求的场所，其技术要求应符合JB/T 11151的规定。
二次供水设施应采取可靠的防回流污染措施，其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7051的规定.
当单一防回流措施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组合式防回流措施。组合应用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低等级装置与辅助措施的叠加不能替代高等级装置的功能；
1. 不同原理的装置组合时，应评估其相互影响；
1. 组合应用应编制专项技术方案。
城镇供水管网末端水质保障和二次污染控制中涉及的防回流措施，还应符合GB/T 37821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795][bookmark: _Toc227240846]防回流装置的性能要求与试验方法
[bookmark: _Toc227240796][bookmark: _Toc227240847]通用性能要求
防回流装置与生活饮用水接触的零部件材料应符合GB/T 17219规定的卫生安全要求，不得对水质造成二次污染。
防回流装置的壳体强度应能承受1.5倍公称压力的静水压试验，保压时间不少于5 min，壳体不得有渗漏和变形。
防回流装置的密封性能应能承受1.1倍公称压力的密封试验，保压时间不少于2 min，密封面不得有渗漏。
防回流装置应有明显的介质流向标识，安装时不得装反。
[bookmark: _Toc227240797][bookmark: _Toc227240848]倒流防止器性能要求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除应符合7.1的规定外，尚应符合GB/T 25178的规定及以下要求：
1. 止回阀密封性能：进口止回阀和出口止回阀在反向压力下不得渗漏；
1. 泄水阀性能：泄水阀应能在设定的压差范围内可靠开启和关闭，始动泄水压差不应小于14 kPa；
1. 泄水阀灵敏度：泄水阀应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在压差变化时能及时动作；
1. 水力特性：在额定流量下，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压力损失应符合产品设计要求，零流量状态下的压力损失不应大于60 kPa；
1. 循环试验：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进行5000次启闭循环试验，考核其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1. 虹吸测试：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能承受50 kPa真空度虹吸测试，持续5 min无异常；
1. 在线检修功能：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具备在线检修功能。
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及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的止回阀在反向压力下应密封可靠，不得渗漏。
低阻力倒流防止器的性能要求应符合JB/T 11151的规定，其压力损失应显著低于同规格的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倒流防止器的分类、型号标记、材料和结构应符合GB/T 2517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798][bookmark: _Toc227240849]真空破坏器性能要求
真空破坏器的性能要求应符合CJ/T 324的规定。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应能在管道出现负压时及时开启进气口引入空气，消除真空。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应能在管道压力降至设定值时自动开启，开启压力偏差不应大于设计值的±10%。
真空破坏器的进气口应设置防护网，防止异物进入。
真空破坏器的产品分类、型号、代号、结构型式及材料应符合CJ/T 32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799][bookmark: _Toc227240850]试验方法
壳体强度试验：将被测装置充满水，排除内部空气，逐渐加压至1.5倍公称压力，保压时间不少于5 min，检查壳体有无渗漏和变形。
密封试验：将被测装置充满水，在密封面施加1.1倍公称压力的反向压力，保压时间不少于2 min，检查密封面有无渗漏。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性能试验应按GB/T 25178的规定进行，包括：
1. 止回阀密封性能试验；
1. 泄水阀性能试验；
1. 泄水阀灵敏度试验；
1. 水力特性试验；
1. 压力损失试验；
1. 循环试验。
真空破坏器性能试验应按CJ/T 324的规定进行，包括：
1. 开启压力试验；
1. 密封性能试验；
1. 进气性能试验；
1. 耐久性试验。
卫生性能试验应按GB/T 17219的规定进行。
[bookmark: _Toc227240800][bookmark: _Toc227240851]各系统防回流污染设计
[bookmark: _Toc227240801][bookmark: _Toc227240852]生活给水系统
民用和居住小区生活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规定。
生活饮用水管道不得与非生活饮用水管道直接连接。当必须连接时，应采取可靠的防回流污染措施。
从生活饮用水管道上接出下列管道时，应设置倒流防止器：
1. 接至含有有害物质、致病菌或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设备或容器的管道；
1. 接至锅炉、热水机组、水加热器等有压容器的进水管；
1. 接至游泳池、水上游乐池、水景池的补水管；
1. 接至消防系统的注水管。
二次供水设施的防回流污染设计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GB 17051和CJJ 140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02][bookmark: _Toc227240853]消防给水系统
消防给水系统与生活给水系统连接时，应采取可靠的防回流污染措施。
消防水泵从市政给水管网直接吸水时，应在消防水泵出水管上设置倒流防止器。
消防水池（箱）的进水管应在水池（箱）溢流水位以上接入，形成空气间隙。
室内消火栓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应符合GB 50015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03][bookmark: _Toc227240854]园林绿化给水系统
园林绿化给水系统与生活给水系统连接时，应设置防回流污染装置。
埋地式自动喷灌系统应在分干管上设置倒流防止器或真空破坏器。
园艺喷头、取水阀等出流口不得被地面水或积水淹没，并应设置空气间隙。
[bookmark: _Toc227240804][bookmark: _Toc227240855]工业与厂区给水系统
工业与厂区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应符合GB 50013的规定。
厂区生活给水系统与生产给水系统应分开设置，不得直接连接。
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生产用水管道，应采取可靠的防回流污染措施，防止污染生活饮用水系统。
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与生活给水系统连接时，应设置倒流防止器。
[bookmark: _Toc227240805][bookmark: _Toc227240856]其他给水系统
热水供应系统的冷水补水管道上应设置倒流防止器。
游泳池、水上游乐池及水景池的补水管应设置空气间隙或倒流防止器。
医疗建筑给水系统的防回流污染设计应满足相关专业标准的要求，并提高防回流污染等级。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的防污染用塑料止回阀的设计应符合GB/T 44574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06][bookmark: _Toc227240857]防回流装置的选用
[bookmark: _Toc227240807][bookmark: _Toc227240858]选用原则
防回流装置的选用应根据回流污染危害程度等级、回流性质、安装条件及经济性等因素综合确定。选用流程应遵循以下步骤：
1. 首先判断回流污染危害程度等级；
1. 其次判断可能发生的回流性质（背压回流或虹吸回流）；
1. 然后根据系统运行参数（公称压力、公称尺寸、介质温度等）筛选适用的装置类型；
1. 最后结合安装条件和经济性确定具体型号。
选用的防回流装置应满足系统公称压力、公称尺寸及介质温度的要求。
防回流装置的选用应符合GB 50015附录A的规定。
防回流装置的公称压力不应小于所在管道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
城镇供水管网末端水质保障工程中防回流装置的选用，还应符合GB/T 37821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08][bookmark: _Toc227240859]倒流防止器选用
高危害等级场所应选用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中危害等级场所可选用非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或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对供水压力损失有严格要求的场所可选用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公称尺寸范围为DN15～DN400，公称压力不大于PN16。
[bookmark: _Toc227240809][bookmark: _Toc227240860]真空破坏器选用
低危害等级场所的虹吸回流防护可选用大气型真空破坏器。
中危害等级或连续压力供水场所的虹吸回流防护可选用压力型真空破坏器。
需同时防护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的场所可选用组合型真空破坏器。
真空破坏器的公称尺寸不大于50 mm，工作压力不大于1.0 MPa，工作温度不高于65 ℃。
[bookmark: _Toc227240810][bookmark: _Toc227240861]空气间隙设置要求
空气间隙应优先用于高危害等级场所。
空气间隙的垂直距离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生活饮用水出水口至溢流水位之间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出水口直径的2.5倍，且不应小于25 mm，可不大于150 mm；
1. 生活饮用水出水口至非生活饮用水或受污染水体水面之间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出水口直径的5倍；
1. 生活饮用水出水口至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容器进水口之间的空气间隙，不应小于出水口直径的10倍。
空气间隙应确保在任何工况下均不被淹没，且不受溅水影响。
空气间隙不得设置旁通管或跨越管。
[bookmark: _Toc227240811][bookmark: _Toc227240862]组合应用要求
当单一防回流措施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组合式防回流措施。组合选用的基本方法如下：
1. 首先确定主要的防回流装置类型；
1. 根据系统风险特征选择辅助防护措施；
1. 评估组合后的整体防回流效果。
高危害等级场所宜采用空气间隙与倒流防止器组合的方式。
存在背压回流和虹吸回流双重风险的场所，应选用能同时防护两种回流形式的装置组合。
组合应用时，不同装置之间不应相互影响其防回流功能。
防回流装置选用速查表见表2。
防回流装置选用速查表
	危害等级
	回流性质
	推荐装置
	公称尺寸范围
	工作压力范围
	典型应用场所

	高
	背压回流/虹吸回流
	空气间隙、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DN15～DN400
	≤PN16
	医院、实验室、化工厂

	中
	背压回流
	非减压型/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DN15～DN400
	≤PN16
	消防系统、锅炉补水

	中
	虹吸回流
	压力型/组合型真空破坏器
	≤DN50
	≤1.0 MPa
	空调补水、热水系统

	低
	虹吸回流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空气间隙
	≤DN50
	≤1.0 MPa
	游泳池、园林绿化

	低
	背压回流
	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DN15～DN400
	≤PN16
	家用软水器、小型设备


[bookmark: _Toc227240812][bookmark: _Toc227240863]施工与安装
[bookmark: _Toc227240813][bookmark: _Toc227240864]一般规定
防回流装置的施工与安装应符合GB 50242的规定及设计要求。
防回流装置的安装应在管道系统冲洗合格后进行。
防回流装置的安装位置、方向及方式应符合设计图纸和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防回流装置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确认产品完好、标识清晰。
二次供水设施中防回流装置的施工与安装，还应符合CJJ 140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14][bookmark: _Toc227240865]施工准备
安装施工前应编制防回流装置安装专项施工方案，并经审核批准。
安装施工前应核对防回流装置的规格、型号、材质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安装施工前应对安装位置、安装空间、排水条件等进行现场确认。
安装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熟悉防回流装置的结构、原理及安装要求。
[bookmark: _Toc227240815][bookmark: _Toc227240866]安装技术要求
倒流防止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水平安装，泄水阀出口应朝下；
1. 倒流防止器的进出口方向应与介质流向一致；
1. 倒流防止器前后应设置控制阀门；
1.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应设置排水管道，将泄水阀排出的水体引至排水系统；
1. 倒流防止器排水口与排水设施之间应保持不小于2倍排水管管径的空气间隙；
1. 倒流防止器前后应设置过滤器，防止杂质进入装置；
1. 安装防回流污染装置时，应采用支架或支墩单独固定。
真空破坏器的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应安装在出水口的最高点，安装高度应高于所有下游用水点；
1. 真空破坏器的进气口不得被堵塞或淹没；
1.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可安装在水平或垂直管道上，但进气口应朝上；
1. 真空破坏器下游不得设置任何控制阀门；
1. 真空破坏器的安装位置应有足够的进气和维修空间。
空气间隙的设置应确保在任何工况下垂直距离均符合设计及本文件的要求。
[bookmark: _Toc227240816][bookmark: _Toc227240867]管道连接与附件安装
防回流装置与管道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可采用法兰连接、螺纹连接或沟槽连接。
法兰连接时，密封垫片应选用无毒、耐腐蚀的材料，不得对水质造成污染。
螺纹连接时，密封材料应采用无毒密封胶带或密封胶。
防回流装置前后设置的过滤器、阀门等附件，其公称压力和公称尺寸应与防回流装置相匹配。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泄水阀排出的水体应通过间接排水方式排入排水系统，排水管道应具有足够的排水能力。
安装前应检查防回流污染装置各组件的紧固件有无松动，安装后应检查阀组与管道的连接是否紧固。
[bookmark: _Toc227240817][bookmark: _Toc227240868]特殊环境安装要求
在可能产生冻结的环境中安装防回流装置时，应采取保温、伴热等防冻措施。
在室外安装防回流装置时，应设置防护井或防护罩，并采取排水、防冻措施。
在有腐蚀性环境中安装防回流装置时，应选用耐腐蚀材质或采取防腐措施。
在易受外力冲击的环境中安装防回流装置时，应设置防护设施。
[bookmark: _Toc227240818][bookmark: _Toc227240869]调试、检验与验收
[bookmark: _Toc227240819][bookmark: _Toc227240870]一般规定
防回流装置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调试、检验与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调试、检验与验收的程序和内容应符合设计要求及GB 50242的规定。
防回流污染装置的验收应与系统管道工程验收一并进行。
调试、检验与验收工作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进行。
调试、检验与验收过程应形成完整的记录文件。
二次供水工程中防回流装置的调试与验收，还应符合CJJ 140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20][bookmark: _Toc227240871]现场调试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现场调试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在装置充满水后，应检查泄水阀是否正常关闭；
1. 调节减压型倒流防止器前后阀门，模拟不同工况，检查泄水阀动作情况；
1. 检查中间腔压力是否正常，中间腔压力应低于进口压力，压差不应小于14 kPa；
1. 调试完成后应将前后阀门调整至正常运行状态。
压力型真空破坏器的现场调试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在管道系统充水后，检查真空破坏器的密封性能；
1. 模拟管道压力降低工况，检查真空破坏器是否在规定压力下开启；
1. 检查进气口是否畅通。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的现场调试应检查其安装高度是否符合要求，进气口是否畅通。
调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处理完毕后应重新调试。
[bookmark: _Toc227240821][bookmark: _Toc227240872]检验要求
防回流装置的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安装位置、方向的正确性；
1. 倒流防止器阀体箭头与管道水流方向应一致；
1. 产品标识、铭牌的完整性和清晰性；
1. 连接部位的密封性；
1. 空气间隙尺寸的符合性；
1. 排水设施的完善性；
1. 防冻、防腐等措施的有效性。
防回流装置应进行现场密封性能检验：
1. 倒流防止器的止回阀密封性检验应在管道系统工作压力下进行；
1. 真空破坏器的密封性检验应在管道系统工作压力下进行。
检验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项应限期整改，整改后重新检验。
[bookmark: _Toc227240822][bookmark: _Toc227240873]验收要求
防回流装置的验收应在调试、检验合格后进行。
验收时应提供以下文件：
1. 防回流装置的产品合格证及质量证明文件；
1. 安装施工记录；
1. 调试记录；
1. 检验记录；
1.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验收时应对以下项目进行现场核查：
1. 防回流装置的型号、规格、安装位置与设计图纸的一致性；
1. 空气间隙尺寸的符合性；
1. 排水设施的可靠性；
1. 标识标牌的完整性。
验收合格后，应出具验收合格文件，并将相关技术资料归档。
[bookmark: _Toc227240823][bookmark: _Toc227240874]运行维护管理
[bookmark: _Toc227240824][bookmark: _Toc227240875]一般规定
使用单位应建立防回流装置的运行维护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
防回流装置的运行维护工作应形成记录，并按规定期限保存。
运行维护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掌握防回流装置的结构、原理及维护要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更换或改装防回流装置。
城镇给水排水系统中防回流设施的运行维护，还应符合GB 50788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25][bookmark: _Toc227240876]日常巡检
使用单位应制定防回流装置日常巡检制度，巡检频率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高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月巡检不应少于1次；
1. 中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季度巡检不应少于1次；
1. 低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半年巡检不应少于1次。
日常巡检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检查防回流装置外观有无损坏、腐蚀或漏水现象；
1. 检查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泄水阀有无异常排水；
1. 检查真空破坏器的进气口有无堵塞；
1. 检查空气间隙有无被淹没或减小的现象；
1. 检查标识标牌是否完好清晰；
1. 检查排水设施是否畅通。
日常巡检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bookmark: _Toc227240826][bookmark: _Toc227240877]定期检验与维护
防回流装置应定期进行检验与维护，检验周期应符合以下规定：
1. 高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年至少检验1次；
1. 中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2年至少检验1次；
1. 低危害等级场所的防回流装置，每3年至少检验1次。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的定期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进口止回阀和出口止回阀的密封性能检验；
1. 泄水阀动作灵敏性检验；
1. 中间腔压力检测；
1. 过滤器清洗；
1. 内部组件检查与清洗。
真空破坏器的定期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密封性能检验；
1. 开启压力检验；
1. 进气口畅通性检验；
1. 内部组件检查与清洗。
定期检验与维护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人员或专业维保单位进行。
定期检验与维护完成后应出具检验报告，并归档保存。
二次供水设施中防回流装置的维护管理，还应符合GB 17051和CJJ 140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7240827][bookmark: _Toc227240878]故障处理与维修
防回流装置出现下列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进行维修：
1. 壳体出现裂纹、渗漏或严重腐蚀；
1.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泄水阀连续排水或无法关闭；
1. 止回阀密封失效；
1. 真空破坏器无法正常开启或关闭；
1. 空气间隙被破坏或减小。
故障维修应由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过程中应采取临时防回流措施。
维修完成后应进行调试和检验，合格后方可恢复使用。
维修过程及结果应详细记录并归档。
[bookmark: _Toc227240828][bookmark: _Toc227240879]档案管理
使用单位应建立防回流装置的技术档案，内容包括：
1. 防回流装置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出厂文件；
1. 设计图纸及安装位置图；
1. 安装施工及验收文件；
1. 日常巡检记录；
1. 定期检验与维护记录；
1. 故障处理与维修记录。
技术档案应保存至防回流装置报废后不少于2年。
技术档案应有专人管理，做到完整、准确、便于查阅。
防回流装置定期检验与维护项目见表3。
防回流装置定期检验与维护项目
	装置类型
	检验周期
	检验项目
	维护项目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
	每年1次
	止回阀密封性能、泄水阀灵敏度、中间腔压力
	过滤器清洗、内部组件清洗、易损件更换

	非减压型/双止回阀倒流防止器
	每2年1次
	止回阀密封性能
	过滤器清洗、内部检查

	压力型/组合型真空破坏器	
	每2年1次
	密封性能、开启压力
	进气口清理、内部组件检查

	大气型真空破坏器
	每3年1次
	密封性能
	进气口清理

	空气间隙
	每半年1次
	垂直距离测量
	周边环境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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